
1

附件 5

南明区教育局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
“阳光分班”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

优化教育生态，体现教育公平，树立良好的教育形象，按照《贵阳

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的实施意见》

（筑教发〔2024〕2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现就全区

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工作拟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着力构建

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，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

“阳光分班”长效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，杜绝任何形式的“重点班、

快慢班、实验班”，通过阳光分班，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，

提高教育质量，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全员纳入。全区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的所有起始年

级新生，全部纳入“阳光分班”，2025年区域内招生班级数大于1

个班的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，均全部实行“阳光分班”。

（二）均衡配置。每个班级学生总数基本一致，同一学校同一

年级班级间人数差异不超过2人，各班级男女生比例、随迁子女、

民族、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等相对均衡分布；每个班的班主任尽可能

均衡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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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随机分配。“阳光分班”按照学生、班主任“双随机”

原则组建班级，由市教育局提供统一的电脑随机分班软件，区教育

局对学生进行随机分班，学校通过现场抽签方式确定各班的班主任。

（四）阳光公开。学生分班工作要在教育行政部门人员、纪检

监察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家长代表的共同监督下进行；班

主任进班工作要在新生家长的监督下进行，确保做到方案公开、程

序公开、结果公开。

（五）学段稳定。分班结束后，起始年级学生不得调整，因特

殊情况确需调整班级建制的，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主管教育行

政部门批准后进行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1.制定实施方案。根据市教育局的要求，结合区属学校实际情

况，制定详细的阳光分班实施方案，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

案。

2.数据准备。在分班前，起始年级所有学生信息均须在“贵阳

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登记录入，确保分班数据的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

3.随机分班。数据完成录取后，采用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电脑

随机分班软件，按照预设的规则和配置，对学生进行随机分班。分

班结果现场打印并公示。

4.班主任分配。在新生家长的监督下，采用随机抽签等方式，

确定各班级的班主任人选。过程公开透明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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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公示与确认。将分班结果和班主任分配情况在学校公示栏、

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，供学生和家长查看。同时，要求学生和

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对分班结果进行确认。

四、组织机构与监督

1.成立领导小组。由区教育局、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

成阳光分班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阳光分班工作。

2.设立监督机构。设立由家长代表、教师代表和社会人士组成

的监督机构，对阳光分班工作进行全程监督，确保分班工作的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工

作由市教育局统筹指导，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负责“阳光分班”系

统建设，供全市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使用，并开通查询功能，方便

市民查询其子女分班结果。区教育局负责本区域“阳光分班”的组

织及学生分班工作，制定“阳光分班”工作方案，与当年本区域义

务教育招生工作方案同步公布。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责“阳光分

班”的班主任进班工作，分班前制定本校实施方案在校内公示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通过家长会、宣传栏、学校网站等多种

渠道，加强对阳光分班政策的宣传解读，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理解

并积极配合分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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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规范流程。在分班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

规定程序进行操作，确保分班的公正性和准确性。同时，要加强对

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管理，提高工作水平。

（四）强化过程监管。区教育局将建立相应监督管理机制：联

合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，在“阳光分班”期间，对各学

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巡查。重点关注辖区内热点学校、民办学校，

派驻工作组实行全流程监管。教育行政部门严格依据学校公布的分

班名单审核学籍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做好区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

“阳光分班”工作，区教育局成立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

班”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区教育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

长，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、职成教科，办公室、法规保卫科、义务

教育阶段各学校负责人为成员，全面负责“阳光分班”相关工作，

做好本级职责内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提高工作认识。“阳光分班”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平的基

本要求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从讲政治、讲大局、讲纪律的高度，

认真、严肃开展工作。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，要切

实履行工作职责，严禁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、快慢班、实验

班、特色课程班等，严禁学校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、面试、测

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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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健全监管考评制度。区教育局将义务教育阶段起始

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纳入对各学校年度教育工作考核指标和义务

教育阶段公办强校评估指标。及时调查处理分班过程中出现的投诉

举报，对于违规学校和个人，应按照管理权限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

处理。处理结果将与学校绩效评价、班子考核等相挂钩。对违规的

公办学校，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班工作有关责任人员三年内在评

优评先项目中实行一票否决。对违规的民办学校，依照有关规定给

予通报并责令学校及时纠正，拒不纠正的，视情节轻重核减该校下

一年度招生计划，并与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、奖补资金、年检等

工作相挂钩。

（四）探索教学评价机制。各初中学校要正确处理“阳光分班”

与分层教学的关系，鼓励有条件的初中学校根据学生学情，在充分

尊重学生和家长选择的前提下，开展学科分层走班教学探索，创新

行政班级与走班教学班级的双重管理体制，细化分层走班教学方案，

制定完善班主任激励机制，明确分层走班的起始年级和具体学科，

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区教育局将建立健全本区域初中学校

学科分层走班教学考核评价机制，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并进行推广，

促进区域初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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